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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
法互助协议》 机制有关安排，台湾方面
派出代表团于 4 月 20 日抵达北京，与大
陆公安机关就两岸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犯
罪有关事宜进行协商。得知此事后，10
多位电信诈骗案的大陆受害人纷纷赶到
北京，强烈要求当面向台湾代表团“讨
一个说法”，表达严惩电信诈骗嫌犯、追
回被骗财物的迫切诉求。

“讨回公道为何如此之难？”

来自天津的李先生告诉记者，2013
年9月，他被骗走697万元。天津警方调
查发现，李先生的钱先是被转到 70多个
账户里，后又被转到130多个账户，在台
湾被陆续取走。

“想死的心都有了。”李先生说，这些
钱是他一辈子的努力，事发后他就病倒
了，在医院躺了半个多月。本来想给儿子
买房子结婚，现在没钱买不了房，而他也
要靠借钱度日，到现在已经借了 50 多万
元。“痛苦熬着每一天，整夜难眠。”

与其他受害者苦苦等待不同，李先
生为了讨回血汗钱，曾经亲赴台湾。

李先生说，他与台湾警方保持联
系，还找到相关部门了解到更多消息。
2014 年 5 月，李先生得知，取钱的 8 名

“车手”（专门替电信诈骗团伙取钱的
人） 在台湾被抓获。当年 11月，李先生
收到台湾检方寄来的一份函件，上面有
取款过程、取款数额和取款人情况，每
一笔都很清楚。

李先生仿佛又看到了希望。他给台湾
台中地方检察署写信，求助怎么追回自己
的财产。但等了两三个月，寄出的信石沉
大海。

李先生不甘心，又给台中地方检察署
的检察长写了一封信。2015年 9月，李先
生终于盼到了回信，对方告诉他，如果要想
求偿，必须按照台湾的法律争取他的权利。

李先生认为这回有希望了，开始办
理入台证，又借了2万多元作为路费。到
台湾后，李先生找到地方检察署的专案组，但对方给他泼了一盆冷
水，“说找他们没有用，只能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等到李先生找人写了起诉书，却发现8个人已经都不在押。“为
什么要放呢，怎么能这样呢？”李先生气愤难平，当受害人还在苦苦
地煎熬着，不但一分钱没见，还要借钱去台湾争取自己的权益，“可
这些罪犯早已经逍遥法外了”。

李先生找到办案人，想见检察官了解案情，可对方的答复是见
不了。

“我是受害者，我有知情权吧？”李先生既悲愤更无奈，在台湾
呆了10余天，没有任何结果。“还有人告诉我，想要这个钱很难，即
使法院判了，还要有钱来申请强制执行。”

“为什么发生这样恶劣的诈骗案后，受害人想要讨回基本的公道
如此之难？”对于台湾方面的做法，李先生表示实在无法理解，“我
们都是同胞兄弟，都有人性，希望台湾方面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感受一下我们受害者的心情，我们怎么活呀？”

“活下去就是要看到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

“如果对这些犯罪嫌疑人不能严厉打击，那就是纵容犯罪；如果
台湾警方不能恪尽职守，那就是渎职，有悖人之常情，有悖伦理道
德。”同样来自天津的受害人、63岁的程先生说，一想到台湾多次轻
易释放电信诈骗分子，心情就特别悲愤。“我向台湾警方大声疾呼，
应该从我们受害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实施严厉打击，还善良百姓一
个公道。”

2015年12月，程先生被台湾电信诈骗分子以身份信息被犯罪集
团冒用、遭“最高检通缉”为由，电脑被种下木马病毒、网银信息
被窃取，骗走90多万元的毕生积蓄。回想起当时被骗的情形，老人
都悲愤不已。

“报案以后，我的老伴当场晕倒，我心脏病突发被紧急送医院，
医生说再晚到10分钟就没命了。”程先生说，他现在一听到电话铃声
就感觉恐惧，本该安享晚年，却突然陷入绝望和困顿中，只能靠捡
破烂卖钱。

“每当捡破烂的时候，说真的，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眼泪吧嗒往
下掉，老伴儿跟着我辛辛苦苦40年，我没有给她带来幸福，现在看病的
钱都没了……”程先生诉说时双手抖动、老泪纵横，一度说不下去。

他的家人介绍，程先生还被诊断出抑郁症，几次要自杀，亲人们几
乎寸步不离看护他。现在对于程大爷来说，活下去的一大信念，就是
要亲眼看到电信诈骗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受到应有的制裁。

21日凌晨，台湾台中地方法院作出裁定，将因涉诈骗被马来西
亚于15日驱逐出境的20名台湾嫌犯中的18人羁押禁见，对其余2人
限制出境。此前，这20人被台湾警方以犯罪事证不完整且无拘票为
由陆续释放。

“被骗的钱一旦进了台湾，为什么就出不来了？”

“有一个问题我特别要提到，被骗的钱一旦进了台湾，为什么就
出不来了？”李先生说，“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钱也能进
去，就应该返还，这些被骗的钱是我们这些受害人辛辛苦苦甚至是
几十年积攒下来的这么点积蓄。”

受害人、山东某企业总经理刘先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2015年
六七月间，公司财务被台湾诈骗分子用“通缉令”恐吓诱骗，在电
脑里植入木马病毒，骗走900多万元；同时，因资金链中断，公司承
担违约责任，蒙受了更大损失，经营和声誉都受到很大影响，目前
企业已经难以为继。

“我们为了补偿损失，把家里能抵押的都抵押了，真的太难
了。”刘先生说，这些钱流入台湾，一部分被犯罪分子挥霍，还有一
部分作为赃款被上缴，为什么不能返还被骗的大陆受害人？

“在法治社会，只要是犯罪，就要依法处理，还受害人一个公
道。”被骗1630万元的某企业负责人孙先生说，作为受害人，不仅希
望能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还要努力追回被骗钱款，最大程度地挽
回被害人的损失。

“不可思议，是个人就知道电信诈骗是违法犯罪，怎么能这样处
理？”另一位受害人、来自河南开封的张先生愤怒质问。2015年3月
底4月初，他的爱人被骗走100余万元，不仅存款全部没了，还欠下
40多万元债务，不得已卖房抵债，生活陷入困顿。

“希望台湾能真正重视这件事，合理地处理这件事，把我们被骗
走的钱尽可能地追回来，给我们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我相信，这不
仅是我的心声，也是大陆所有受害人的共同心声！”张先生说。

公安部门统计显示，每年约有100多亿元人民币的电信诈骗犯罪
赃款被骗子从大陆卷到台湾，大陆公安机关虽采取各种措施追赃，但
至今仅从台湾追缴回20.7万元人民币。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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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代表团在京参观羁押台湾嫌犯看守所

45名嫌犯均已认罪
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新华社台北
4 月 21 日 电

（记 者章利新、
陈键兴） 台中地
方 法 院 21 日 凌
晨作出裁定，将
因涉诈骗被马来
西 亚 于 15 日 驱
逐 出 境 的 20 名
台 湾 嫌 犯 中 的
18 人羁押禁见，
对其余 2 人限制
出境。

本 月 15 日
晚，在马来西亚
涉 诈 骗 的 20 名
台湾嫌犯被驱逐
出境，乘机返回
台 北 。 16 日 凌
晨，台警方以犯
罪事证不完整且
无拘票为由，将
20 人 陆 续 释

放。此事随后引发岛内舆论一片
哗然，各界纷纷呼吁勿容不法分
子逍遥法外。

20 日，台中地检署对被驱
逐回台的 20 名诈骗犯罪嫌疑人
进行了传唤，之后以其中 18 人
有串供之虞向法院声请对其进行
羁押。

台中地检署称，连日来检方
由马来西亚取得相关文书证据，
目前足以对相关嫌犯实施拘提等
强制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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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台湾代表团一行在海淀区看守所参观。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本报北京4月21日电（记者张璁） 21日下午，来大
陆协商两岸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事宜的台湾代表团与
大陆公安机关就两岸合作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有关事
宜进行协商，相互通报涉肯尼亚和涉马来西亚电信诈骗
案件情况，就协助侦办案件、深化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的
合作方式及双方关心的其他事宜进行了沟通。

今年 4 月 26 日是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
助协议》签署7周年纪念日。双方认为，7年来，得益于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两岸执法部门在协议框架
下密切配合，破获了很多电信诈骗、毒品、传销等广受
关注的案件，相互遣返了一批通缉犯，认真开展调查取
证等司法互助合作，为保护两岸人民福祉、维护两岸交
流秩序、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对此，
两岸人民有目共睹，两岸各界充分肯定。

当前，电信诈骗犯罪活动愈演愈烈，涉案金额巨
大，严重危害两岸民众利益，并存在犯罪向第三地蔓
延、赃款返还难等突出问题。对此，公安部副部长孟宏
伟表示，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犯罪符合两岸人民的
心愿，要在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已经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共同解决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在有利于打击犯罪、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利益、有
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有利于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原
则下，坚定不移地打击电信诈骗，哪怕电信诈骗犯罪分
子逃到天涯海角，都要全力缉拿归案、依法严厉惩处，
决不允许他们逍遥法外。

孟宏伟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
础，是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的基
础，是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基础。希望台湾执法部门坚

持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框架，与
大陆公安机关充分协商沟通，共同因应诈骗犯罪的新情
况，探索新的路径，不断深化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切
实解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更加有力地惩治犯罪，更
加有效地保护两岸民众合法权益，不负两岸人民的殷切
希望。

台湾代表团团长陈文琪对大陆公安机关的周到安排
表示感谢。她说，台湾方面珍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及司法互助协议》签署以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希望与大
陆方面充分协商，妥善解决肯尼亚、马来西亚等地涉台电
信诈骗案件后续问题，并寻找新的方式，进一步深化双方
合作，共同打击侵害两岸民众利益的各类犯罪活动。

双方认为，要在珍惜和维护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
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基础上，针对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新
情况，进一步探讨深化打击的具体合作方式。双方同意
协助对方核查嫌犯身份和相关信息、抓捕逃犯及追缴涉
案赃款等，并就后续协助侦办等事宜保持积极沟通。

21 日上午，大陆方面还安排台湾代表团一行实地参
观了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了解两岸犯罪嫌疑人侦审情
况及羁押环境。大陆方面表示，将对两岸犯罪嫌疑人一
视同仁，充分保障其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依法协助安
排家属探视等事宜。

4月9日和13日，大陆公安机关分两批将在肯尼亚冒
充大陆公检法机关、向大陆群众实施电信诈骗的两岸共
77名犯罪嫌疑人接返大陆。为彻底查明事实，大陆公安
机关严格依法对两岸犯罪嫌疑人开展侦查工作，向台方
通报了有关情况，并邀请台方警政司法部门人员来大陆
研商共同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事宜。

公安部谈两岸联手打击电信诈骗

绝不允许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4 月 21 日上午，来
大陆协商两岸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事宜的台湾
代表团，前往羁押 45名台湾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的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参观，并与大陆公安机关
进行协商会谈。

台湾代表团对大陆方面给予台湾犯罪嫌疑人
的权利保障表示认可。大陆代表团有关负责人表
示，大陆公安机关将不遗余力地打击电信诈骗犯
罪，也要求台湾方面在追赃方面给予支持。

台湾嫌犯身体状况良好

上午 9 时 15 分，台湾代表团一行 10 人抵达海
淀区看守所。在大陆公安机关有关人员陪同下，
他们首先参观了律师会见室，仔细了解看守所关
于律师会见的相关规定。

针对台湾代表团提出的“是否每天都可以会
见律师”等问题，海淀区看守所所长王建新介
绍，律师只要通过审查，基本上每天都可以会
见。45 名台湾嫌犯中，目前已有部分人会见了律
师。

随后，代表团进入看守所的医疗中心参观。
工作人员介绍，这里的软硬件达到三级医院水
平。每一个接受诊疗的在押人员都建有独立档
案，一般病症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有效医治。医疗
中心还设有远程视频会诊室，可通过视频与其他
医院医生会诊。如出现重大疾病，医疗中心与各
大医院建有专享通道，能迅速安排专家诊疗。医
院外停有红十字急救专用车，以备急救转院之用。

据介绍，目前，45 名台湾犯罪嫌疑人中除了
极少数人出现紧张、心动过速等症状，大部分人
的心理和身体状况都比较稳定。

在看守所监控室，代表团通过视频监控系统
观看了在押台湾嫌犯的活动情况。每个监室均按
照标准建设，最多可关押犯罪嫌疑人 16人。监室
还配有卫生间、物品保管柜、电视等，以及 16平
方米的放风空间。

监室内的墙壁上贴有“公示栏”“刑事诉讼羁押
（办案）期限一览表”“在押人员一日生活制度”“看
守所告知在押人员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以及“海淀
区人民检察院驻所检察检务公开专栏”等。

其中，“看守所告知在押人员权利和义务的规
定”明确告知，在押人员享有“入所时获得健康
体检，患病时获得及时治疗”“随身携带的合法财
物不受侵占”“吃足规定的伙食实物量标准，享有
足够的饮用水，每日睡眠不少于 8 小时”等 12 项
权利。检务公开专栏显示，如果一旦出现合法权
利遭侵犯的状况，在押犯罪嫌疑人可立即向驻所
检察室反映。

“对于每个来到这里的犯罪嫌疑人，我们都会
依照法律规定同等对待，依法保障他们的合法权
利。”王建新说，犯罪嫌疑人入所首先要接受全面
体检，包括询问、抽血、B超、尿检等多个项目，
确认其健康状况适合关押后，才会送入收押区。

为防止串供，依据惯例，45 名台湾犯罪嫌疑
人分开关押在45个监室内。与所有在押人员一样，
他们的每日作息十分规律：6∶30起床，7∶30吃早饭，
8∶30 至 10∶00 学习教育、医生巡诊，10∶00 至 11∶00
室外活动；12∶00午饭后有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下
午也安排有 1个小时室外活动；晚饭后可收看新闻
联播及电视剧，22∶00准时休息。

“这里有24小时的热水供应，提供一周基本不

重样的食物，比如面食、米饭、鸡蛋、肉、蔬菜
等；另外，也专门准备了清真餐、病号饭等。”王
建新说。

虽然看守所对在押人员都一视同仁，但对 45
名台湾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仍然进行重点关注，
以保证他们不出现异常情况。区别于一般嫌犯穿
的橙色号服，台湾嫌犯穿的都是蓝色号服，便于
巡视民警第一时间辨认、随时掌握情况。

在讯问室，代表团进一步了解案件审讯情
况。预审民警介绍，室内安装有双向监控设备和
语音采集装置。按照公安部办理刑事案件的相关
规定，审讯都要同步录音录像，以监督民警严格
依法办案。

均冒充大陆公检法机关实施诈骗

参观后，双方进行会谈。公安部刑侦局局长
杨东向台方通报了有关案情、犯罪团伙作案手
法、团伙组织结构以及目前的侦查情况等。

据介绍，2014年11月29日，肯尼亚警方抓获
在当地涉嫌“非法持有无线通讯设备”“无照使用
无线通讯设备”“有组织犯罪”的77名犯罪嫌疑人

（其中大陆 48人、台湾 28人，其他国家 1人）。随
后，受肯尼亚警方邀请，公安部派代表团赴肯尼
亚协助侦办案件，并核实了该团伙冒充中国大陆
公检法机关向北京、江苏、湖南、四川等地拨打
网络电话大肆实施诈骗的一批案件。

2016年4月5日，肯尼亚内罗毕地方法院对上
述犯罪嫌疑人中的 37 人 （大陆 13 人、台湾 23 人，
其他国家1人） 进行审理后，肯尼亚政府发出遣返
令，将13名大陆嫌犯和23名台湾嫌犯遣返中国大
陆。4月8日，肯尼亚警方又根据相关线索抓获41
名 （大陆19人、台湾22人） 冒充大陆公检法机关
对大陆群众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肯尼亚政府
随后发出遣返令，将上述41人遣返中国大陆。4月
9 日、13 日，公安部派出代表团分两批将 77 名

（大陆 32 名、台湾 45 名） 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押
解回国。

根据肯尼亚警方移交的物证和大陆公安机关
调查的电子证据、书证、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
供述等证据，初步认定这 77名犯罪嫌疑人分别属
于两个犯罪团伙，在肯尼亚对中国大陆群众实施
电信诈骗。

经公安机关查明，在张智维犯罪团伙中，张

智维等23名台湾犯罪嫌疑人和13名大陆犯罪嫌疑
人，于2014年10月在肯尼亚设置窝点，冒充医保
局、公安局人员等特殊身份，以受害人身份证被
盗用、涉嫌洗钱等为由，让受害人提供姓名、身
份证、住址等关键信息，并伪造“刑事逮捕令”

“冻结管制令”骗取信任，要求受害人将财产转入
其提供的安全账户，对大陆群众大肆实施诈骗。

在林金德犯罪团伙中，林金德等 22 名台湾犯
罪嫌疑人和 19 名大陆犯罪嫌疑人，于 2016 年 3 月
在肯尼亚设置窝点，假借快递公司名义称有护照
寄给受害者，并以个人信息泄露为由，要求其报
警，随后冒充公安局民警，让受害人将钱汇到诈
骗团伙的账号进行诈骗。

据介绍，目前，45 名台湾犯罪嫌疑人都已供
述自己的涉嫌犯罪行为。讯问过程中，45 人的身
体状况都比较稳定。

大陆要求台方配合追赃

会谈后，双方代表团代表接受了媒体公开采
访。

台湾代表团团长陈文琪表示，“关于肯尼亚
案，（公安部） 刑侦局对我们做了详细的案情说
明，这些信息我们会带回去交给检警机关”。

针对为何未安排台湾代表团与嫌犯见面的问
题，公安部刑侦局副巡视员陈士渠表示，大陆刑
事诉讼法关于探视有明确规定，公安部门作为执
法机关，严格执行刑诉法的有关规定。

“我们尊重大陆地区法律的规定，对我们提出
的请求，看守所所方也作出特别安排。我们了解
了台籍人士在所里的拘留状况，也看到了所里拘
留的台籍人士，他们目前生活状况和身体状况都
还好，所以请大家放心。”陈文琪表示，对看守所
的基本设施以及给予台湾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感到满意。

陈士渠介绍，台湾诈骗犯罪集团主要是冒充
大陆公检法机关，使很多人上当受骗，损失巨
大。其特点是一旦受害人上当受骗，所有积蓄往
往被席卷一空，有的犯罪嫌疑人甚至逼着受害人
卖房、卖车、借钱，然后把钱汇到指定账户。“被
骗 1000万元、2000万元甚至几千万元的案例非常
多，很多人因此倾家荡产，很多企业因此破产倒
闭，受害人跳楼、上吊自杀已经不是个例。”

“2015 年，大陆有 113 亿元电信诈骗赃款被卷
入台湾，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一势头还没有遏制
住。”陈士渠说，每天都有很多受害人被骗，老百
姓的血汗钱被源源不断地卷向台湾。就在 4 月 11
日，浙江丽水一位姓周的受害人又被台湾诈骗团
伙冒充公检法机关骗走2000多万。

问及台湾嫌犯是否会在大陆受审，陈士渠表
示，此次从肯尼亚押回的团伙是在肯尼亚设点诈
骗大陆群众，受害人都在大陆，而且部分犯罪嫌
疑人也是大陆人。将按照大陆法律的有关规定，
对犯罪团伙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

“台湾电信诈骗集团的危害非常大，大陆公安
机关将会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击，也希望台湾方面
严厉打击，在追赃上给予大力支持。因为这些钱
被卷到台湾，追回来的太少，没法向当事人、受
害人交待。”陈士渠说。

陈文琪也表示，针对电信诈骗犯罪，今后两
岸将继续合作、强力打击，“在协议基础上，我们
会有一个合作模式”。


